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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古树名木普查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普查技术环节、普查前期准备、现场

每木观测与调查、古树群现场观测与调查、内业整理、数据核查、录入与上报和资料存档等

技术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除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原始林分、西南西北国有林

区原始林分和自然保护区以外的古树名木的普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LY/T1664 古树名木代码与条码 
LY/T1439 森林资源代码 
《森林资源档案管理办法》（林资〔1985〕232号） 
古树名木鉴定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古树 old tree 

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 

    3.2   

名木 notable tree 

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观赏与科学价值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3.3   

胸围 bust 
指树木根颈以上离地面1.3m处的周长；分枝点低于1.3m的乔木，在靠近分支点处测量；

藤本及灌木测量地围。 

    3.4   

树高 tree height 

指树木根颈以上从地面到树梢之间的高度。 

    3.5   

平均冠幅 average crown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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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树冠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垂直投影平均宽度。 

    3.6   

生长势 growth potential 

指树木生长发育的旺盛程度和潜在能力，用叶片、枝条和树干的生长状态来表征。 

3.7  

古树群 community of old trees 

  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由一个或多个树种组成、相对集中生长、形成特定生境的古树群体。 

4  总则 

4.1 普查周期 

每 10 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古树名木普查，地方可根据实际需要适时组织资源普查。 

4.2 普查内容 

（1）古树名木资源数量、种类和分布的总体情况与动态； 
（2）古树名木的树种、树龄、保护级别、生长地点、生长环境和生长状态； 
（3）古树名木的生态、历史、文化、观赏和科学价值； 
（4）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状况。 

4.3 普查的总体要求 

（1）普查以县（市、区）为单位，逐村、逐单位、逐株进行全覆盖实地实测，不留死

角； 
（2）普查数据要全面、真实、准确； 
（3）建立完整的古树名木普查档案，包括文字、影像和电子档案； 
（4）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古树名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古树名木的动态监测

与跟踪管理。 

5  普查技术环节 

古树名木普查包括以下技术环节：普查前期准备、现场观测与调查、内业整理、数据录

入、上报、核查和资料存档。 

6  普查前期准备 

6.1 技术人员与技术培训 

古树名木普查的现场观测与调查技术人员中，应有熟悉树木分类、测树和仪器操作的林

业专业技术人员。普查的内业整理技术人员中，应有熟悉计算机操作的林业或计算机专业技

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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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相关技术规范、仪器和器材的使用、现场观测与调

查、内业整理、数据录入、上报、核查和资料存档等内容。 

6.2 普查器材准备 

现场观测与调查应准备地理定位、测树和摄影摄像器材。地理定位器材包括全球卫星定

位系统、全站仪、坡度仪和海拔仪等；测树器材包括测高器、测高杆、皮卷尺和胸径尺等。 
内业整理器材包括电脑、打印机和古树名木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等。 

6.3 普查辅助资料准备 

准备《中国树木志》等工具书。收集上一次普查数据，对上一次普查数据进行全面分析

和核实，对缺项因子做好补充观测准备。收集地方志、族谱、历史名人游记和其他历史文献

资料。收集本地森林资源清查相关树种的树干解析资料以及其他技术资料。 

7  现场每木观测与调查 

现场观测与调查以县（市、区）为实施单位，要求对县（市、区）范围内的单株古树名

木进行现场观测，确定树种、树龄、位置、权属、生长势、保护价值、保护现状等，并填写

《古树名木每木调查表》（附录 A 表 A.1）。 

7.1 编号与地理定位 

古树名木编号由 11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前 6 位为调查地的邮政编码，要求同时记录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县（市、区）名称；后 5 位为调查顺序号，由各乡镇

（街道）统一核定。 

地理定位要求记录树木的具体位置，要求准确填写小地名，位于单位内的可填单位名

称，标注具体分布区域，并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全站仪进行精确定位。生长场所分为乡

村和城区。分布特点分为散生和群状。权属调查应据实确定树木属于国有、集体、个人或者

其他。 

7.2 树种、树龄和生长势鉴定 

树种鉴定应观察鉴定对象的营养器官(茎、叶)和繁殖器官(花、果)形态、解剖特征和生

长特性，根据《中国树木志》等工具书的形态描述和检索表，鉴定出树木的科、属、种。对

于存疑古树名木和新增古树，由调查人员采集标本以及不同器官（花、果实、叶、树干）照

片，由县（市、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标本进行鉴定；县（市、区）无法确定的，将照

片送市（地、州）进行鉴定，以此类推。特别重要的古树名木，请专家现场鉴定。 

树龄鉴定应按以下先后顺序，采用文献追踪法、年轮与直径回归估测法、针测仪测定

法、年轮鉴定法、CT 扫描测定法和碳 14 测定法进行判定，并视为真实年龄；上述鉴定方法

仍未解决的，可采用访谈估测法判定，并视为估测年龄。 

生长势鉴定根据古树叶片、枝条和树干的生长状态划分为正常、衰弱、濒危、死亡四级

（表1）。 
表1 古树生长势分级标准 

生长势级别 叶片 枝条 树干 

正常株 
 

正常叶片量占叶片

总量 95%以上 
枝条生长正常、新梢数量

多，无枯枝枯梢 

树干基本完好，无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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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株 

 

正常叶片量占叶片

总量 95% ~ 50% 

新梢生长偏弱，枝条有少

量枯死 

树干局部有损伤或少量坏

死 

濒危株 
正常叶片量占叶片

总量 50%以下 

枝条枯死较多 

 

树干大部分坏死，干朽或成

空洞 

死亡株 无正常叶片 枝条枯死，无新梢和萌条 树干枯死 

7.3 测树 

树高测定采用测高器或测高杆实测，以米为单位，读数至小数点后 1 位。胸径采用胸径

尺实测，以厘米为单位，读数至整数位；同时记录胸围读数，读数至整数位；分枝点低于

1.3m 的乔木，在靠近分支点处测量；藤本及灌木测量地径和地围。冠幅分东西和南北两个

方向量测，以树冠垂直投影确定冠幅宽度，采用皮卷尺实测，计算平均数，以米为单位，读

数至整数位。 

7.4 古树等级确认与名木鉴定 

   根据年龄鉴定结果确定古树等级，树龄达到 500 年以上的树木定为一级古树，树龄在 300 
~ 499 年的树木定为二级古树，树龄在 100 ~ 299 年的树木定为三级古树。 

名木鉴定采用实物证据鉴定法、书面证据鉴定法或口头证据鉴定法。有确凿植树证据的，

应记录名木栽植的具体年月日和植树人全名。 

7.5 立地条件测定 

坡向和坡度实测可采用手持 GPS 和坡度仪。坡向为古树名木的地面朝向，分为 9 种，

划分标准如表 2。坡度分为 6 级，划分标准如表 3。坡位分脊部、上部、中部、下部、山谷

和平地 6 种。土壤名称根据中国土壤分类系统分为 10 种。土壤紧密度分极紧密、紧密、中

等、较疏松、疏松 5 种。 

表 2 坡向划分标准 

北  坡：方位角 338° ～ 22° 东北坡：方位角 23° ～ 67° 

东  坡：方位角 68° ～ 112° 东南坡：方位角 113° ～ 157° 

南  坡：方位角 158° ～ 202° 西南坡：方位角 203° ～ 247° 

西  坡：方位角 248° ～ 292° 西北坡：方位角 293° ～ 337° 

无坡向：坡度 ＜5°的地段  

表 3 坡度划分标准 
Ⅰ级为平坡：＜ 5°； Ⅱ级为缓坡： 5° ～ 14° Ⅲ级为斜坡： 15° ～ 24°； 

Ⅳ级为陡坡：25° ～ 34°； Ⅴ级为急坡：35° ～ 44° Ⅵ级为险坡： ≥45°。 

7.6 历史资料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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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档案或听取当地人口述，简明记载群众中、历史上流传的对该树的

各种故事，以及与其有关的名人轶事或历史文化信息等，字数 300 字以内。 

7.7 养护、管理与保护状态调查 

（1）管护者调查：调查具体负责管护古树名木的单位或个人；无单位或个人管护的，

应具体说明。 
（2）受害情况调查：调查是否有病虫害、雷击、雪害及其他危害症状。 
（3）保护现状调查：调查是否有避雷针、护栏、支撑、封堵树洞、砌树池、包树箍、

树池透气铺装或其他保护措施。 
（4）养护复壮现状调查：调查是否有复壮沟、渗井、通气管、幼树靠接、土壤改良、

叶面施肥或其他养护复壮措施。 

7.8 其他调查内容 

（1）生长环境调查：可根据立地条件和人为干扰程度划分为良好、中等、差 3 级。 
（2）新增古树名木调查：新增古树名木的原因，包括树龄增长、上次遗漏和异地移植

3 种情况。 
（3）树木奇特性状调查：包括奇特形状和奇特叶色等观赏性状。 

7.9 现场观测与调查结果的记录 

在进行上述现场观测与调查的同时，调查人员应记录观测与调查结果，详实填写《古树

名木每木调查表》（附录 A 表 A.1）。对于树种存疑的古树名木，应填写《现场观测与调查存

疑树种鉴定表》（附录 B 表 B.1）。 

7.10 照片及说明 

调查人员应提取古树名木全景彩照，照片要清晰自然地突出古树的全貌。照片编号与古

树名木编号要—致。照片如有特殊情况需说明的，应做简单说明，字数 50 字以内。 

8  古树群现场观测与调查 

群状分布的古树若符合古树群定义的，应进行古树群现场观测与调查。古树群现场观

测与调查除进行单株古树的现场观测与调查内容以外，还需要附加以下观察内容：主要树种、

面积、古树株数、林分平均高度、林分平均胸径(地径)、平均树龄、郁闭度、下木、地被物、

管护现状、人为经营活动情况、目的保护树种和管护单位等。古树群调查结果应填写《古树

群调查表》（附录 C 表 C.1）。 

9  内业整理 

9.1 确定古树名木特征代码 

    参照执行《古树名木代码与条码》（LY/T1664）。单株古树名木的特征代码由 22 位数

字组成，包括古树名木标识代码、级别代码、种类代码、树龄代码、树高代码、胸围（地围）

代码、冠幅代码、生长势代码和生长环境代码（表 4）。 

表 4 古树名木特征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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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码段 占位符 说明 

古树名木标识代码 X1 古树为 1，名木为 2，既是古树又是名木为 3 

级别代码 X2 用 1 位数字表示 

种类代码 X3X4X5X6 
描述古树名木的种类，用 4 位数字表示，采用 LY/T1439

中树木种类的代码。 

树龄代码 X7X8X9X10 古树名木的树龄，用 4 位数字表示，名木用 8888 表示。 

树高代码 X11X12X13 
为古树名木的树高测量值，以米（m）为单位计至小数

点后 1 位，用 3 位数字表示 

胸围（地围）代码 X14X15X16X17 
为古树名木的胸围测量值，以厘米（cm）为单位，计

至整数，用 4 位数字表示 

冠幅代码 X18X19X20 
为古树名木冠幅测量平均值，以米（m）为单位，计至

整数，用 3 位数字表示 

生长势代码 X21 
表示古树名木的生长情况，正常、衰弱、濒危、死亡分

别表示为 1、2、3、4 

生长环境代码 X22 
表示古树名木分生长环境情况，好、中、差分别表示为

1、2、3 

注：按照实际测量值编制特征代码。不必描述或代码值不足以填满规定位数的，可用“0”

按补足位。LY/T1439 中没有记载的树种，可用“9999”暂时代替。 

9.2 统计汇总 

县（市、区）在完成现场观测与调查的基础上，对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并填写《古树名

木清单》（附录 D 表 D.1）。 

10  数据核查、录入与上报 

10.1 县级古树名木数据核查、录入与上报 

县（市、区）现场观测与调查、内业整理结束后，应进行自检。自检内容包括各项调查

因子、树种鉴定和漏查漏报情况等。 
县（市、区）普查数据资料经县（市、区）普查领导小组审查论证后，录入古树名木

管理系统，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上报到市（地、州）。报送资料包括：全部《古树名木每木调

查表》、《古树群调查表》、需要上级鉴定的树种标本、照片和对应的《现场观测与调查存

疑树种鉴定表》；县（市、区）古树名木清单；县（市、区）古树名木普查总结。 

10. 2 市级古树名木数据核查与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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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州)对县（市、区）普查数据进行汇总和核查，核查的内容包括调查因子、树种

鉴定和数据录用的准确率、漏查漏报情况等。核查数据经市(地、州)普查领导小组审查论证

后，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上报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资料包括：全部《古树名木每木

调查表》、《古树群调查表》；需要上级鉴定的树种标本、照片和对应的《现场观测与调查

存疑树种鉴定表》；市（地、州）古树名木清单；市（地、州）古树名木普查总结。 

10.3 省级古树名木数据核查与上报 

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市（地、州）普查数据进行汇总和核查。核查的内容包括调查

因子、树种鉴定和数据录用的准确率、漏查漏报情况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核查的基

础上，形成《省（自治区、直辖市）古树名木分类株数统计表》（附录 E 表 E.1）、《省（自

治区、直辖市）古树名木目录》（附录 E 表 E.2）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古树名木分树

种株数统计表》（附录 E 表 E.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查领导小组在完成核查的基

础上，将上述报表和《古树名木每木调查表》（附录表 A.1）、《古树群调查表》（附录表

C.1）、《古树名木清单》（附录表 D.1）,通过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古树名木信息

管理系统上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11  资料存档 

11.1  普查档案建立 

县（市、区）、市（地、州）、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普查工作结束后，应建立完

整的普查档案，包括普查文字、影像和电子档案，并由专人管理。 

11.2  普查档案管理 

古树名木属于森林资源的范畴，古树名木资料存档参照《森林资源档案管理办法》进行

管理，严格执行档案借阅、保密等管理制度，杜绝档案资料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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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古树名木每木调查表 

表 A.1 古树名木每木调查表 

古树编号  县(市、区) 调查顺序号 

树  种 
中文名                      俗名 

拉丁名                          科              属 

位置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小地名 

生长场所：乡村   城区       分布特点：散生    群状 
经度(WGS-84坐标系) 

纬度(WGS-84坐标系) 
权属：国有    集体  个人   其他 

特征代码    
树龄 真实树龄：             年  估测树龄：                  年 

古树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树高         米  胸（地）围        厘米 
冠幅 平均              米 东西             米  南北               米 

立地条件 海拔   坡向  坡度    度 坡位     部 土壤类型     

生长势 正常   衰弱   濒危   死亡     生长环境   好    中     差 
影响生长 
环境因素 

 

新增古树名木

原因 
树龄增长      遗漏树木     异地移植 

古树历史 
（限 300 字） 

 
 
 
 
 

管护单位(个
人) 

 管护人  

树木奇特性状 
描述 

  

树种鉴定记载   

保护现状 避雷针  护栏  支撑  封堵树洞  砌树池  包树箍  树池透气铺装  其他 

养护复壮现状 复壮沟   渗井   通气管   幼树靠接   土壤改良   叶面施肥   其他 

照片及说明  

调查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LY/T 2738-2016 

9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现场观测与调查存疑树种鉴定表 

表 B.1 现场观测与调查存疑树种鉴定表 

标

本

采

集

记

载 

标本产地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调查号  

采集人  采集日期          年   月   日 

标本部位打“√”表示 枝 叶 花 果 

原

处

理

记

载 

是否 
鉴定 
打“√” 
表示 

县 
（市、区） 

鉴定人  职称  

日期  中文名  

拉丁名  

市 
（地、州） 

鉴定人  职称  

日期  中文名  

 拉丁名  

鉴定记录 

鉴

定

结

果 

中文名  科  属  

拉丁名  

主

要

识

别

特

征 

 
 
 
 
 
 
 
 
 
 
 
 
 
 

鉴定人  职称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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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古树群调查表 

表 C.1 古树群调查表 

__________省（区、市）__________市（地、州）____________县（区、市） 

地点 
  主要树种   

四周界限   

面  积      公顷 古树株数   

林分平均高度        米 
林分平均 
胸径(地径) 

          厘米 

平均树龄         年 郁闭度   

海  拔    米 ~    米 坡度      度 坡向   

土壤类型   土层厚度           厘米 

下  木 种类：              密度： 

地被物 种类：        密度： 

管护现状 

  
 
 
 

人为经营活动情况   

目的保护树种               科            属 

管护单位   

保护建议 

  
 
 
 
 

备  注 
  
 

  
调查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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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古树名木清单 

表 D.1 古树名木清单 

__________省（区、市）__________市（地、州）____________县（市、区）  

序号 
乡（镇） 

树种 树龄 
古树 名木 

有无

标本 

名称 调查号 一级 二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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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省级古树名木统计表 

表 E.1 省（自治区、直辖市）古树名木分类株数统计表 

  

市

(地、

州) 

总

计 
古树名木 区域 权属 生长势 生长场所 生长环境 

合计 计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名

木 
计 

城

市 
农

村 
计 

国

有 
集

体 
个

人 
其

他 
计 

正

常

株 

衰

弱

株 

濒

危

株 
计 

乡

村 
城

区 
计 良 中 差 计 

     
 

 
                   

     
 

 
                   

     
 

 
                   

     
 

 
                   

     
 

 
                   

     
 

 
                   

填表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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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省级古树名木统计表 

表 E.2 省（自治区、直辖市）古树名木目录 

 ______________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 
  

编号 中文名 俗名 拉丁名 树龄 树高 
胸径 

（地径） 
冠幅 具体生长位置 

管护责任单位

（人）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树高、冠幅（平均值）单位米(m)；胸径单位厘米（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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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省级古树名木统计表 

表 E.3 省（自治区、直辖市）古树名木分树种株数统计表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合计 科 属 种 树种 1 树种 2 树种 3 树种 4 树种 5 

          

          

备注：树种 1－树种 5 是指古树名木数量排在前 5 位的古树名木。 
  
填表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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